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土地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

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
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咸宁高质量发展，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力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19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中小微企业降成本若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1〕34号）的要求，鼓励、允许以银行保函的方式代替现金形式的保证金。我市土地交易在原有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作为参加土地竞买履约保证的基础上，增加以银行保函的方式代替土地竞买保证金。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增强服务意识。以银行保函的方式代替土地竞买保证金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可以降低企业负担，减少资金占用成本，增强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激发市场活力。
二、加强协调，提升服务质效。各县（市、区）局要践行“店小二”精神，主动作为，积极与相关银行对接，协调解决使用银行保函方式代替土地竞买保证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督促土地交易机构认真落实，切实提升服务质效。
三、强化监管，确保交易安全。各县（市、区）局要严格执行“净地”出让制度，挂牌交易地块全面推行网上交易。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监管，要会同相关银行依法查询验证保函的有效性和开立《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的合法性，确保土地交易安全。
特此通知，请遵照执行。

附件：
1.咸宁市土地竞买保证金使用银行保函的操作流程。
2.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样本）
3.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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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20日








附件1：
咸宁市土地竞买保证金使用银行保函的操作流程

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力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19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中小微企业降成本若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1〕34号）精神，在我市土地招拍挂活动中，允许以银行保函的方式代替土地竞买保证金。为规范有序运行，特制订如下操作流程：
一、银行保函的定义和保证责任
银行保函（以下简称“保函”）是由竞买人向银行申请开立的一种保证函，银行作为保证人向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即土地出让方）开立的书面担保。一是要明确竞买人参与竞买地块的编号，二是保证竞买人有能力缴纳竞买地块的保证金。地块成交后，竞得人须在出让文件规定期限内缴纳竞买保证金并与土地出让方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否则开立保函银行需履行担保责任，按照参与土地出让文件规定的竞买保证金数额支付地块的竞买保证金。外币保证金暂不适用。
二、银行保函的开具及确认周期
竞买人需要使用银行保函参与竞买的，应当自土地出让公告发布之日起申请开立保函。保函有效期：自开立之日起生效，至土地成交之日起60天内有效。保函开立完毕后，竞买人须委托土地保证金托管银行（以下简称“托管银行”）办理保函确认，由托管银行完成查询验证保函有效性，并在土地报名时间截止前，出具《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保函壹式两份，竞买人需将一份送达土地出让人，一份保函存于委托开具《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的托管银行，直至竞买活动结束。为提高银行保函真实性和核验的效率，在保函实施初期，建议由现有的托管银行负责开立银行保函。
三、银行保函使用程序
1.以现场报名方式出让土地项目保函的使用。托管银行验证竞买人保函后，由托管银行开具《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竞买申请人将《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报送至土地交易机构，土地交易机构视同该竞买人完成地块竞买保证金交纳程序，竞买人办理后续竞买报名手续。
2.以网上报名方式出让土地项目保函的使用。竞买申请人登录咸宁市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下简称网挂系统http://219.139.108.3/trade-engine/trade/index），选择购买的地块，提交竞买申请，选择托管银行获取子账号。托管银行验证竞买人保函后，由托管银行开具《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等相关信息推送至“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平台”，经公证后，网上交易系统视同完成地块竞买保证金交纳程序，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后续竞买手续。
四、地块成交后相关手续
1.未竞得地块竞买人保函的退还。出让活动结束5个工作日内，未竞得人可自行向土地竞买保证金托管银行申请领回银行保函。
2.竞得人竞买保证金的划转。出让活动结束5个工作日内，竞得人应根据土地出让文件规定，向开具《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的土地竞买保证金托管银行保证金账户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持缴款凭证到出让方（或税务部门）开具缴款通知单，受理银行开具正式土地出让金发票。







附件2：
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样本）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益人）：
[bookmark: _GoBack]鉴于贵方对 （地块编号）  地块进行“招拍挂”出让，竞买人  (竞买人全称) 按照该地块出让文件的要求提交参与竞买文件。应竞买人申请，我行特开出以贵方为受益人的竞买保证金保函：
一、保函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大写）万元。（不得低于参与竞买地块保证金金额）
二、我行承诺，如果发生以下情形，我行将在收到贵方书面索赔通知和竞买人具有违约事实的说明材料之日起    日内，以保函金额为限向贵方承担担保责任：
1.竞得人未按挂牌文件规定，向开具《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的保证金托管银行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2.竞得人提供虚假文件、隐瞒事实的；
3.竞得人采取行贿、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的；
4.竞得人发生其他违约情况的。
三、本保函的担保范围包括竞得人到期应付地块竞买保证金及竞得人同时应承担的延期付款违约金，本保函担保金额将随我方已支付的金额而自动递减。
四、贵方转让本保函项下权利的，应经我行书面同意，否则我行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五、保函有效期：自开立之日起生效，至土地成交之日起60天内有效。
六、如竞得人违约，你单位书面索赔通知和有关说明材料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我行，否则我行在本保函项下的责任自动解除。
七、竞买人未发生上述违约情形，保函超过有效期或我行的担保义务履行完毕，本保函即行失效，无论本保函是否退回我行注销。
八、本保函壹式贰份，开具银行和受益人各执壹份。
 
    担保银行:    （银行全称）     （公章）
    银行地址：                              
    负 责 人/授权代理人（ 签字 ）：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保函编号：                               
    开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样本）

致：土地交易机构
    我行于      年     月     日收到     （公司名称）       在                     银行开具的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保函编号                  ，金额          ，地块编号为           。
经银行内部系统查询，该保函所载信息与查询结果一致，特此确认。

投标（竞买）人授权经办人签字盖章确认：
                       联系方式：
                       经    办：
                       复    核：
                       银行盖章：     年   月   日




 
